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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设立子公司并取得海外牌照概述

为加快支付全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推进跨境支付业务的拓展，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昊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星

驿支付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美元设立NovaPay US Inc.（以下简称“NovaPay”）。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新大陆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设立子公司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近日，公司获悉NovaPay已设立完成，取得公司注册证明书，并经美国FinCEN批准授予

MSB牌照，现将注册登记及牌照获批情况披露如下：

二、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NovaPay US Inc.
2、公司注册证明书编号：17245193
3、注册代理人：林坚

4、注册资本：USD 1.00
5、注册地址：110 16th Street, Suite 1400, Denver, CO 80202, US
6、经营范围：货币交易或转移，包括货币兑换及国际汇款服务

三、海外牌照的基本情况

1、牌照类型：MSB（Money Services Business）
2、牌照编号：31000301191576
3、发证机关：美国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监管涉及货币兑换、汇款、数

字货币交易等货币服务相关业务的企业。

4、业务范围：外汇交易、资金转账

四、目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设立NovaPay的目的是加快跨境业务的全球化布局，进一步整合公司境内外资

源和优势，提升公司国际市场合规运营能力，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与长期发展需要。此

次设立NovaPay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获取美国MSB牌照，旨在为开展跨境资金业务提供合法准入资质，覆盖货币兑换、

汇款、数字货币交易等场景，为对接全球主流金融机构提供基础设施，奠定跨境支付相关业务

开展的基础，助力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为实现数字商业领军企业的美好愿景贡献重要力

量。该业务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25-044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境外子公司并取得美国 MSB 牌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8

2025年1月16日~2026年1月15日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17,636股

1.0917%

4,268.99万元

30.12元/股~40.3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公开发行的普

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49.0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217,636股，占公司总股本111,536,629股的比例为1.091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40.33元/股，最低价为 30.1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42,689,935.67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5-037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971,000元烽火转债转为公

司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 39,066 股，占烽火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33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烽火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
087,377,000元，占烽火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6849%。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39,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72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5%。

一、烽火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90号）核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日公开发行了 30,883,5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烽火转

债，债券代码：110062），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308,835万元，存续期限为自

发行之日起 6年；债券利率第一年 0.2%、第二年 0.5%、第三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2.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19]296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308,835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烽火转债”，债券代码

“11006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烽火转

债”自2020年6月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因2020年6月6日为休息日，转股起始日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即“烽火转债”自 2020年 6月 8日开始转股，初始转股价格为

25.99元/股，截止本公告日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22.37元/股。

二、烽火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39,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1,72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5%。截至2025年6月30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971,000元烽火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39,066股，占烽火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334%。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烽火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087,377,000元，占烽火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684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04.01)

17,884,680

1,166,587,656

1,184,472,336

本 次 可 转 债 转 股 变 动 (2025.04.01-
2025.06.30)

0

1,728

1,728

变动后
(2025.06.30)

17,884,680

1,166,589,384

1,184,474,064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7-87693885
联系传真：027-87691704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5-034

转债代码：110062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66,000元“镇洋转债”转换成浙江镇洋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5,755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镇洋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59,
934,000元，占“镇洋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00%。

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000元“镇洋转债”转为公

司股票，转股股数为87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408号）同意，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了6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60 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8号文同意，公司66,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镇洋转债”，债券代码

“113681”。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镇洋转债”自2024年7月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为11.74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镇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1.74元/股调整为11.4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8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镇洋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镇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1.46元/股调整为11.2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8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镇洋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66,000元“镇洋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累计为5,75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镇洋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59,934,000元，占“镇洋转

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00%。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000元“镇洋转债”转为公司股票，转股股

数为87股。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最新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434,805,668

434,805,668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87

87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434,805,755

434,805,755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4-86502981
邮箱：zqh@nbocc.com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213 证券简称：镇洋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3

转债代码：113681 转债简称：镇洋转债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镇洋转债”季度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002277 证券简称：友阿股份 编号：2025–042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

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向蒋容、姜峰、肖胜安、深圳市子鼠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青鼠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等37名交易对方购买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受理湖南友谊

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

〔2025〕125号）。深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

受理。

本次交易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

能否通过审核、取得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取得注册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277 证券简称：友阿股份 编号：2025-043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申报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向蒋容、姜峰、肖胜安、深圳市子鼠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青鼠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等37名交易对方购买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5月27日、2025年6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湖

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

上审〔2025〕125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

公告》，同时一并披露了《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申报稿）》（以下简称“草案（申报稿）”）等文件，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较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披露的《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草案（申报稿）对部分内容进行

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章节

重大事项提示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十章 风险因素

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主要修订情况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结果，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情况；更新标的公司截至
草案（申报稿）签署日已获授权的专利数量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结果，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情况

更新深圳市子鼠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诉讼情况、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情况、
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后的名称、肖胜安在标的公司下属子
公司的兼职情况、部分交易对方经审计后的简要财务报表数据

更新标的公司截至草案（申报稿）签署日已获授权的专利数量、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情节较轻的行政处罚
情况、完善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在职研发人员情况

完善董事会对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完善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在职研发人员情况、更新标的公司截至草案（申报稿）签署日已获授权的专利数
量

更新标的公司截至草案（申报稿）签署日已获授权的专利数量

更新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结果

除上述补充和修订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少许表述，对

本次交易方案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1,424,500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

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2023年4月28日至2023年5月7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
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3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因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为17.93元/份，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法

律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

（五）2024年7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7.83元/份。此外，注销不满足条件的股票期权合计175.15万份，公

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六）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注销不满足条件的股票期权2.80
万份。另外，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190名

激励对象符合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本次可行权数量为142.65万份。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明确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七）2025年 5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

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为17.58元/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明确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

项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姓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90人）

合计

职务
可行权数量

（份）

1,426,500

1,426,500

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数
量
（份）

1,424,500

1,424,500

累计行权数量（份）

1,424,500

1,424,500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99.86%

99.86%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190人，截至 2025
年6月30日共有189人参与行权并完成登记。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

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5年第二季度，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过户股份数量合计为1,424,500股。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含公司董事、原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股）

0

201,841,779

201,841,779

2025年第二季度
股本变动数（股）

0

1,424,500

1,424,500

本次变动后（股）

0

203,266,279

203,266,279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合计1,424,500股，公司募集资金25,398,835
元。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516 证券简称：淳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债券代码：127075 债券简称：百川转2
转股价格：7.53元/股
转股时间：2023年4月25日至2028年10月1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

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

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9月26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55号）核准，公司于2022
年10月19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97,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发

行数量为978万张，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1069号”文同意，公司97,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

1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川转2”，债券代码“127075”。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

（2022年10月2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4月25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
年10月18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应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0.36元/股。

2023年 5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百川转 2”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6）。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百川转2”的转股价格由10.36元/股调整为10.31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5月15日起开始生效。

因触发“百川转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将“百川转2”的转股价格由10.31元/股向下修正为8.18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
年8月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向下修正“百川转2”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2）。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百川转 2”的转股价格由 8.18元/股调整为 8.12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4月30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2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百川转

2”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因触发“百川转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将“百川转2”的转股价格由8.12元/股向下修正为7.53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
年 5月 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5月 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向下修正“百川转2”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4）。

二、“百川转2”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百川转2”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12,000元（120张），转股数量为1,495
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百川转2”剩余可转债金额为966,764,500元，剩余债券数量为9,
667,645张。

2025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5,024,077

75,024,077

519,230,515

594,254,592

比例

12.62%

12.62%

87.38%

100.00%

本次增减股数变动
（+、-）

-2,850

-2,850

+4,345

+1,495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75,021,227

75,021,227

519,234,860

594,256,087

比例

12.62%

12.62%

87.38%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10-8162992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百川股份”

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百川转2”
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债券代码:127075 债券简称:百川转2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的“盈峰转债”

自2021年5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54,900
元“盈峰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18,974股，占“盈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6%。其中2025年4月1日到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 0 元

“盈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0股。

可转债未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盈峰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476,
033,700元，占“盈峰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9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

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盈峰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1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公

开发行了1,476.189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618.96万元，初始

转股价格为8.31元/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47,618.9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盈峰转债”，债券代码“127024.SZ”。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1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3日

止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号），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63,086,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8,
976,234股后的 3,104,109,7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元（含税），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8日。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1
年7月8日起由原来的8.31元/股调整为8.1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8日起生

效。

2022年 7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54号），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499,99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58,976,234股后的3,120,523,7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20日。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7月 20日起由原来的 8.19元/股调整为 8.0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7月

20日起生效。

2023年 7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5号），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506,67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2,565,382股后的3,166,941,2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18日。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7月 18日起由原来的 8.09元/股调整为 7.9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7月

18日起生效。

2024年 7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号），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3,166,941,
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6日。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4年 7月 16日起由原来的

7.98元/股调整为7.8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16日起生效。

二、“盈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盈峰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0张，转股数量

为 0股。截至 2025年第二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14,760,337张。自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第二季度末，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二 、无 限 售 条
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数量（股）

1,507,700

3,165,435,618

3,166,943,318

比例（%）

0.05

99.95

100.00

期间股份增减变动情
况（含本次转股增加数

量）（+，-）

0

0

0

本次转股增
加数量（股）

0

0

0

本次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数量（股）

1,507,700

3,165,435,618

3,166,943,318

比例（%）

0.05

99.95

10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0757-26335291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39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